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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组函〔2022〕12 号 

 ★ 

关于印发《北京理工大学 
党费收缴规定》的通知 

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修订后的《北京理工大学党费收缴规

定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学习贯彻执行。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28 日 

 
 
 
 



2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党费收缴规定 

根据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

（中组发〔2008〕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》

（组电明字〔2017〕5 号）以及北京市委组织部《关于进一

步严格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等上级党组织有关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修订北京理工大学党费收缴规定。 

一、A、B 系列党员交纳党费基数标准 

按月领取工资的党员，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、

经常性的工资收入（税后）为计算基数，按规定比例交纳党

费。对应不同类别人员薪资结构，交纳党费基数标准如下。 

（一）原体系 A 系列党员 

原体系 A 系列党员交纳党费基数=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+

职务补贴+绩效津贴+校内补贴-养老保险-失业保险-职业年金

-住房公积金-个人所得税（绩效津贴指基础性绩效津贴，对应

工资表中的绩效津贴 1） 

（二）新体系 A 系列党员 

实行年薪制发放形式的新体系 A 系列党员交纳党费基数

=应发工资*调整系数-养老保险-失业保险-职业年金-住房公

积金-个人所得税 

（三）B 系列党员 

B系列党员交纳党费基数=应发工资*调整系数-保险扣款

合计-个人所得税（保险扣款合计包含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

医疗保险、住房公积金） 

注：新体系 A 系列及 B 系列党员的党费计算调整系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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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6，参照我校原体系 A 系列党员工资结构换算得出。 

二、校办产业党员交纳党费基数标准 

校办产业党员交纳党费基数按照是否符合“相对固定的、

经常性的工资收入”的原则来确定，包含工资收入的固定部分

和活的部分。“固定部分”是指校办产业职工普遍发放的基本

工资、岗位（职务）工资、技能工资、岗位（职务）津贴补

贴。“活的部分”是指校办产业职工定期普遍发放的奖金和绩

效工资。参考新体系 A 系列或 B 系列党员交纳党费基数标准，

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负责根据要求制定方案，并报党委

组织部备案。 

三、离退休职工党员交纳党费基数标准 

离休党员交纳党费基数为离休党员基本离休费，退休党

员以退休养老金总额的 30%左右确定党费交纳基数。 

四、学生党员、生活困难党员交纳党费标准 

学生党员（包括全日制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

生）、依靠抚恤或救济生活的党员、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金

的党员，每月交纳党费 0.2 元。在职人员就读硕士、博士按

在职人员工资收入的相应政策交纳党费。博士后按照每月 76

元交纳党费。 

五、党费收缴比例 

（一）在职教职工党员 

党费基数在 3000 元以下（含 3000 元）者，交纳 0.5%；

3000 元以上至 5000（含 5000 元）者，交纳 1%；5000 元以

上至 10000（含 10000 元）者，交纳 1.5%；10000 元以上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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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纳 2%。 

（二）离退休职工党员 

交纳党费基数在 5000 元以下(含 5000 元)的按 0.5%交纳

党费，5000 元以上的按 1%交纳党费。 

六、党费收缴的其他规定 

（一）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年初核定党员月

交纳党费数额，年内一般不变动。“年初”，一般指的是一年

之初。党员月交纳党费计算基数以 2 月份工资为基数。月交

纳党费数额核定后，年内一般不再作出调整。年内工资晋档、

职务晋升、岗位变动以及普调工资的，可以待下年度重新核

定。 

（二）交纳党费确有困难的党员，经党支部研究，报上

一级党委批准后，可以少交或免交党费。 

（三）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起交

纳党费。 

（四）每名党员月交纳党费数额一般不超过 1000 元，即

1000 元为月交纳党费限额。党员根据自愿，可以多交，自愿

多交党费不限。除按照规定交纳 1000 元以外，再自愿一次多

交 1000 元以上的党费，全部上缴中央。 

1.具体办法是：由所在基层党委代收，并提供该党员的

简要情况，通过学校党委组织部将多缴纳部分转交中央组织

部。中央组织部给本人出具收据。 

2.党组织收到党员交纳的大额党费后，要抓紧上缴大额

党费、及时上报党员简要情况，原则上确保党员在交纳大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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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费后一个季度内收到大额党费收据。 

3.对交纳大额党费的老年党员和其他情况特殊的党员，

要特事特办、加急办理，争取在一个月内让党员收到大额党

费收据。 

4.对交纳党费数额较大或连续多年交纳大额党费的党

员，所在党委可结合走访慰问活动，派人上门看望，送去党

组织的关怀和温暖。 

（五）党员应当增强党员意识，及时、足额、按月交纳

党费。遇到特殊情况，经党支部同意，可以每季度交纳一次

党费，也可以委托其亲属或者其他党员代为交纳或者补交党

费。补交党费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 个月。 

（六）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，其所在党组织应

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，限期改正。对无正当理由，连续 6

个月不交纳党费的党员，按自行脱党处理。 

（七）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收缴党员党费，不得垫交或

扣缴党员党费，不得要求党员交纳规定以外的各种名目的“特

殊党费”。 

七、附则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其他相关文件与本标准不一

致者，以本标准为准。《北京理工大学党费收缴规定》（党组

函〔2017〕47 号）、《关于教职工党员缴纳党费基数有关情况

的通知》（党组函〔2019〕38 号）、《关于 A 系列七级管理人

员党费缴纳基数有关情况的通知》（党组函〔2019〕48 号）

同时废止。本规定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
